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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
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迎接 2025 年山东省公共企事业单位

信息公开效能监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民政府，枣庄高新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单

位：

近期，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2025 年山东省公共企事业单

位信息公开效能监测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

拟于 5 月底至 12 月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省公共企事业单位信

息公开工作进行评估。为做好迎评准备工作，推动公共企事业

单位信息公开各项任务落实到位，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，现

将《实施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适用主体清单

为进一步明确各级教育、卫生健康、供水、供气、供热、

环境保护、公共交通等领域信息公开适用主体，按照《实施方

案》要求，请各区（市）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于 5 月 26 日前

将本地区、本领域最新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名录（模板见《实施

方案》附件 1）加盖公章扫描为 PDF，连同 Word 版报政府办公

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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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务分工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5 月 21 日—5 月 27 日）。各级、各

有关部门单位按照任务分工，吃透各自领域评估指标体系和评

估方式，对照评估指标进行查缺补漏、整改提升，逐项做好政

府网站公共企事业单位专栏等线上平台信息的更新完善。其中，

医疗卫生领域、交通领域还要线下做好相关信息公开工作。需

要在线上平台新增单位和展示专栏的，要及时与市政府办公室

联系。自查自纠完成情况请于 5 月 27 日下午 5:00 前报市政府

办公室。

（二）预评估阶段（5 月 28 日—5 月 30 日）。市政府办公

室抽调人员，成立临时工作组，通过线上抓取公开平台数据和

线下实地查看等方式，对全市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进行预

评估。坚持边查边改、立查立改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预

评估结果和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计入政务公开日常考核年度公共

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评估成绩。

（三）迎接评估阶段（5 月 31 日—12 月 20 日）。以迎接

省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第三方评估检查为契机，各级、各

有关部门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督促相关单位建立完善信息公

开审核发布、保密审查、管理维护、咨询回应制度，促进各项

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与公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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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，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

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明确专人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切实将此项工

作落实到位，以维护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密切协调配合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，

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要对照评估指

标，加强业务指导，牵头做好本领域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

自查、整改、提升；按照管辖权限，督促公共企事业单位做好

线上信息日常维护、完善线下公开渠道，提升服务水平。各级

政务公开工作机构要做好本地区迎评工作整体指导、协调联络

和日常监督，在市直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，督促区（市）

有关部门履行好主体责任，具体抓好本地区公共企事业单位信

息公开迎评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督导考核。参照省级做法，将公共企事业单位

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年度政务公开监测评估对市直有关部门单

位，取所属该领域市、区（市）两级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平均得

分纳入年度评估；对区（市）政府，取本地区公共企事业单位

平均得分纳入年度评估。

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公室联系电话：3350618。

公务邮：zwgk@zz.shandong.cn。

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5 月 21 日

mailto:zwgk@zz.shandong.cn。

